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戚围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匡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匡健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3,229,324.36 183,657,880.42 -0.2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0,299,686.07 20,516,571.57 -1.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780,019.89 -1,800,746.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210,706.62 11,340,183.19 -54.0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16,885.50 -37,093.0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2,422.58 -36,566.37

不适用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06 -0.20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0 0.0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0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9

所得税影响额

5,558.87

合计

5,537.0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79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曹飞

54,439,090 21.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12,666,422 5.04 0

无 国有法人

深圳前海厚润德贰号财富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755,266 1.8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1.7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毛利梅

3,406,573 1.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宏

2,437,820 0.9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湖北省保险房地产开发公司

2,388,672 0.9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远

2,382,149 0.9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天治基金

－

光大银行

－

天治盛

世金牛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99,731 0.8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夏燕

1,977,580 0.7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曹飞

54,439,090

人民币普通股

54,439,09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12,666,422

人民币普通股

12,666,422

深圳前海厚润德贰号财富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4,755,266

人民币普通股

4,755,266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毛利梅

3,406,573

人民币普通股

3,406,573

李宏

2,437,82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820

湖北省保险房地产开发公司

2,388,672

人民币普通股

2,388,672

王远

2,382,149

人民币普通股

2,382,149

天治基金

－

光大银行

－

天治盛世金牛分级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999,731

人民币普通股

1,999,731

夏燕

1,977,580

人民币普通股

1,977,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公司

未知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持有本公司股份

5%

（

含

5%

）

以上法人股股东为

：

曹飞和武汉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

（

共

2

户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1月7日，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与曹飞签署了《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与曹

飞关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015年1月27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持有本公司的45,888,672股股份过户至曹飞名下，相关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曹飞先生累计

持有本公司54,439,09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65%，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2、2015年1月22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拟以6.47元/股的价格向曹飞发行

4945.90万股，募集资金3.20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5年3月12日，公司在武汉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因赞成票数没有达到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没有获得通过。

3、公司拟再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13

日起停牌，停牌不超过10个工作日。 2015年3月27日，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

涉及的资产需进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量较大，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第一次延期复牌，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7日起继续停牌，停牌不超过5个工作日。

2015年4月3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

二次延期复牌，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3日至4月22日继续停牌。 2015年4月23日，公司公告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并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了终

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

4、截止 2014�年12月31日， 本公司帐载对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债务合计金

额为954万元，对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合计金额为9566万元。 根据公司

2015年3月17日收到新债权人曹飞先生（即公司现实际控制人）发来的两份《债权债务转

让通知函》，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和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债

权债务消除，曹飞先生对本公司拥有上述债权。

5、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3日起停牌不超过

30日。 公司股票目前仍处于停牌期间。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履行期限 履行情况

实际控

制人变

更

保证独立

性

曹飞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曹飞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

、

资产完整

、

财务独立

；

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

在采

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

为保证上

市公司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独立

，

曹飞已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出具了

《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2015

年

1

月

7

日

无

截止目前

，

没有违反

承诺事项

。

避免同业

竞争

曹飞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曹飞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在

竞争关系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曹飞与上市公司之间

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

为消除和避免同上

市公司未来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

曹飞已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出具了

《

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

2015

年

1

月

7

日

无

截止目前

，

没有违反

承诺事项

。

规范关联

交易

曹飞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曹飞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为避免和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

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曹飞已于

2015

年

1

月

7

日

出具了

《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2015

年

1

月

7

日

无

截止目前

，

没有违反

承诺事项

。

股份锁定

期

曹飞

曹飞先生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万鸿集团的股份

。

若曹飞先生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

，

曹飞先生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

2015

年

1

月

7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

月

26

日

截止目前

，

没有违反

承诺事项

。

终止筹

划非公

开发行

股份事

项

三个月内

不再筹划

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

项

万鸿

集团

2015

年

4

月

22

日

，

本公司决定终止本次筹划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

，

按照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

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

的规定

，

公司承诺三个月内不

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2015

年

4

月

22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

截止目前

，

没有违反

承诺事项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戚围岳

日期

2015-04-30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

万鸿集团公告编号

:2015-032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22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情况：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同意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

审议情况：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购买其所拥有的1253株苗木资产。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0287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对象的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1,774,455.00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20,799,833.00元。

具体事项已在《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予以披

露，详见同日刊登的《中国证券报》以及具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3、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审议情况：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同意公司向江苏

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按照实际取得借

款当月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飞先生持有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股权， 并担任江苏济

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故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上

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具体事项已在《关于关联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予以披露，详见同日刊

登的《中国证券报》以及具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罗建峰、陆新尧、卢超军对《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关

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关

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

见:

一、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已向我们提供了关于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

案》、《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相关事项所涉及的资料并与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经

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我们对上述事项表示认可。

二、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关于全资子

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

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二、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苏州枫彩生

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购买其所拥有的1253株彩色苗木资产。 交易标的

的最终交易价格是在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的基础上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的， 具有公允性、合

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向关联方借款不超过3000万元的事项，由于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曹伟先生

为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

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3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22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同意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购买其所拥有的1253株苗木资产。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0287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对象的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1,774,455.00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20,799,833.00元。

3、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同意公司向江苏

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按照实际取得借

款当月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飞先生持有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股权， 并担任江苏济

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故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上

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4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20,799,

833.00元购买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拥有的1253株苗木资产。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一）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20,799,833.00元购买苏州枫

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拥有的1253株苗木资产。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以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苗木资产的议案》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单位名称：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79081847-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70212018074830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星澄路9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MICHAEL� T� WANG

注册资本：12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苗木培育、种植、销售及新品种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6年7月26日至2056年7月25日

2、 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色生态观光园综合体的开发

商和运营商。 在观赏花木优质种源、核心技术和产业化方面拥有领先地位。 @??3、本公司与

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无任何

关系。

4、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显示，公司实现总资产3.94亿元，净资产3.17亿元，总负债0.77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的绿化苗木资产为经克隆技术改良后的秋红枫，所在地位于安徽省南

陵县籍山镇茶丰村区域，苗木总数共计1253株。 经克隆技术改良后，收购的苗木品种具有较

高的经济价值：1）长势均匀一致，树型直立向上，茂密丰满，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2）吸收

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环保价值；3）适合种植的区域广，具有较强的适

应性。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0287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

日2015年3月31日，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177.45万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介绍收购、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枫彩生态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交货地点：芜湖。

交货时间：2015年4月。

交货方式：甲方到乙方园区验货后自提。

付款方式：甲方于签订合同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上述货款。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背景

党十八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此契机下，我国

园林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整理数据，目前园林绿化行业市场容量约

2800�亿元，其中市政园林1600亿元、地产与度假园林800亿元，生态修复400亿元。 同时，随

着人们收入水平增长，对生态观光休闲的需求日益提高，这给具有较大观赏价值的苗木市

场带来较大的机遇。

2、收购的意图和该项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此次收购的苗木资产，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园林业务的资产储备质量，拓宽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渠道，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的影

响。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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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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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与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金额为 100万元整。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按照实际取得借款当月的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飞先生持有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股权， 并担任江苏济

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故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

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金额为100万

元整。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飞先生持有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股权， 并担任江苏济

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故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龙祥

注册地：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经营范围：资产投资与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主营业务：资产投资与管理业务。

2、股权结构

济川控股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出资比例

1曹龙祥 7,000.00� � � � 70%

2曹飞 3,000.00� � � � 30%

合计 10,000.00100.00%

2、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566）66.13%股

份，是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3、 本公司董事曹伟先生在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任职。 除此以

外，本公司与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其它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

其它关系。

4、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年度报告合

并财务报表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915.35万元， 利润总额61326.40万元， 净利润

52672.63万元，总资产407447.14万元，净资产256397.3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向关联企业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3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出借方）：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借入方）：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甲方同意，在2015年度内向乙方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借款。

支付方式：乙方每次借款时均需办理借据，经过甲方同意后支付。

借款利息：借款利率按照实际取得借款当月的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 借款时明确约定无息的除外。

未附加违约责任等其他特别条款。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本次关联

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

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按照实际取得借款当月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 关联董事曹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罗建峰、陆新尧、卢超军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董事意

见，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批准权限无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5年年初至披露日， 本公司向向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金额为100万

元。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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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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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3日发布《关于终止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公告》，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3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标的公司股权，该标的公司为能源服务行业

企业。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就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展开论证工作。

鉴于该重大资产重组仍事项需要进一步论证，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

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常怀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景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虎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925,822,748.17 13,049,964,473.89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859,911,061.57 6,612,796,921.81 3.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8,039,612.01 485,574,244.39 58.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182,701,350.74 2,269,044,480.65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5,363,714.15 195,347,453.59 2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656,872.98 196,155,540.07 24.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64 3.27

增加

0.3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7 0.205 25.3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7 0.205 25.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64,952.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73,000.96

所得税影响额

-301,207.26

合计

1,706,841.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8,6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308,902,832 32.39

无

0

国有法人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904,085 3.56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鑫

1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21,900,000 2.3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6,345,818 1.71

未知 未知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民生

－

民生加银鑫

牛定向增发

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10,080,000 1.06

未知 未知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时代信

托

·

丰

金

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25,281 0.58

未知 未知

信山置业

（

厦门

）

有限公司

4,344,728 0.46

未知 未知

叶恒木

4,215,500 0.44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结构化

5

号

4,046,314 0.42

未知 未知

葛中伟

3,980,000 0.42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308,902,832

人民币普通股

308,902,832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904,085

人民币普通股

33,904,08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鑫

1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2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6,345,818

人民币普通股

16,345,818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民生

－

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

发

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10,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0,000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时代信托

·

丰金

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25,281

人民币普通股

5,525,281

信山置业

（

厦门

）

有限公司

4,344,728

人民币普通股

4,344,728

叶恒木

4,2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215,5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结构化

5

号

4,046,314

人民币普通股

4,046,314

葛中伟

3,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无法确定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

原因

应收账款

22,060,849.02 31,993,397.60 -31.05

主要系信用证结算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85,830,435.69 686,419,927.06 -87.50

主要系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

25,000,000.00 107,588,600.00 -76.76

主要系到期偿还所致

应交税费

72,616,705.02 51,665,887.52 40.55

主要系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

加所致

应付利息

20,425,129.93 8,196,684.24 149.19

主要系计提中票资金利息所致

专项应付款

21,000,000.00 15,000,000.00 40.00

主要系收取专项资金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5,628,118.72 340.98 1,650,471.51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6,007,434.55 28,272,524.15 62.73

主要系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5,580,783.20 2,338,803.84 138.6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037,017.44 35,950,404.58 75.34

主要系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

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618,577.63 25,312,194.76 -81.75

主要系支付的其他费用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8,039,612.01 485,574,244.39 58.17

主要系公司加强资金管控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5,482,905.44 202,702,270.74 -38.09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减

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7,000,000.00 313,000,000.00 -75.4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464,070,000.00 245,000,000.00 89.42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怀春

日期

2015-04-3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蒋晓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兰小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德富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70,773,782.93 3,761,917,975.56 -7.7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956,356,276.80 2,060,701,100.34 -5.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87,062,643.31 29,735,803.22 -392.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69,825,508.34 476,602,746.99 -1.4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3,079,600.66 40,186,671.66 -4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137,543.88 39,029,701.06 -40.7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11 2.29

减少

1.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 0.12 -42.57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 0.12 -42.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09,10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838.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4,667.18

所得税影响额

21,453.21

合计

-57,943.2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0,1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55,564,103 16.15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广凤

3,372,000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甘钊霞

3,271,762 0.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秀兰

2,285,10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鹏华资产

－

浦发银行

－

鹏华资

产创宏

1

期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136,900 0.62 0

无

0

未知

赵玲

2,093,655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宜玮

2,086,8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毛伟民

2,051,9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秀华

1,684,897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闫文胜

1,49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5,564,103

人民币普通股

55,564,103

甘广凤

3,3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2,000

甘钊霞

3,271,762

人民币普通股

3,271,762

陈秀兰

2,2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5,100

鹏华资产

－

浦发银行

－

鹏华资产创宏

1

期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1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6,900

赵玲

2,093,655

人民币普通股

2,093,655

李宜玮

2,0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6,800

毛伟民

2,05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1,900

孙秀华

1,684,897

人民币普通股

1,684,897

闫文胜

1,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通济国投与其他上述第

2

名至第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股东总数

（

户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631.61 39,877.24 -68.3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归还了较多银行贷款所致

预付帐款

6,357.07 4,179.74 52.09%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00 183.49

-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抵扣了上期留抵的进项税金所致

应付票据

200.00 2,400.00 -91.67%

主要系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15.76 2,595.21 -60.86%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1,804.21 1,082.67 66.64%

主要系公司计提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86.62 128.54 -32.61%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支付了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资本公积

40,916.65 53,539.79 -23.58%

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天士力控股集团溢价认购其子公司天士

力制药集团的定向增发股份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中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

，

导致天士力控股集团的期末

资本公积减少

，

本公司按权益比例计入

，

相应减少所致

。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

度

财产减值损失

1.91 -21.02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处置了部分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原材料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46.70 945.23 -42.16%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减少相应的税费减少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706.26 2,973.58

-

392.7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少同时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49.51 -2,855.80 94.32%

主要系报告期对在建工程项目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21.70 -3,788.39 217.3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归还了较多银行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晓萌

日期

2015-04-30

公司代码：

600426

公司简称：华鲁恒升 公司代码：

600668

公司简称：尖峰集团

公司代码：

600681

公司简称：万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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